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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城建院资采〔2024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公物仓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，处室、中心: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

约、勤俭办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，

提高资产使用效益。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公物仓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

2024年11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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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公物仓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落实中央关

于厉行节约、勤俭办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推进国有资产共

享共用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
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号）以及《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

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(苏教财〔2020〕6号)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公物仓(以下简称“公

物仓”)是对学校所属各部门长期闲置、低效运转等已无使

用需求、但仍具使用价值的资产，进行统一管理的运作平台。

第三条 纳入公物仓资产的范围,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经学校批准举办的大型活动（会议）、组建临时

机构等统一配置的各类资产，以及接受捐赠等可循环使用的

资产。

（二）经学校批准撤销、合并的部门，由牵头部门收回

的闲置仍能使用的资产。

（三）各部门超标准配置或更新替换、闲置并仍能使用

的资产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产:

1.长期闲置、低效运转且能继续使用的资产；

2.已达报废期限但尚能使用的资产；

3.因技术等原因需要更新，但仍具有使用价值的资产。

（四）因教职工调动、退休、离职等工作变动所涉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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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。

（五）其他应纳入公物仓管理的资产。

第四条 公物仓资产的存放。公物仓资产实物管理分为

分散存放和集中存放两种模式。单批次数量较多、体量或重

量过大，无法搬运或搬运费用不经济的，实行分散存放，调

剂或处置前仍由原使用部门妥善保管；其他情况由学校设立

周转仓库，实行集中存放。

第五条 资产与采购管理处是公物仓的归口管理部门，

主要职责如下：

(一)设立周转仓库，收集并存放部分便于搬运入库的资

产；

(二)负责公物仓日常管理运行，及时收集、更新、发布

资产信息，定期盘点梳理，确保纳入公物仓的资产信息准确；

(三)及时调出长期无调剂需求或应予以报废的公物仓

资产按规定处置。

第六条 各资产使用部门是公物仓的协同管理部门，主

要职责如下：

(一)做好宣传、鼓励、引导工作，积极组织将本部门符

合条件的资产纳入学校公物仓管理；

(二)负责保管好本部门申请纳入公物仓的资产，确保其

可正常使用；

(三)协助资产与采购管理处开展资产调剂及资产账务

变更。

第七条 资产与采购管理处负责在学校OA办公系统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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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公物仓资产相关调剂使用流程。

（一）公物仓资产调入流程。

1.提出资产入仓申请。由部门资产管理员发起公物仓调

剂平台资产入仓申请流程，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提交资产

与采购管理处。

2.资产与采购管理处审核。由资产与采购管理处对拟入

仓资产进行现场勘验确认后完成公物仓调剂平台流程审核。

确认实物入仓的资产，由申请部门于 5 个工作日内将资产移

交到资产与采购管理处指定场所；确认实物不入仓的资产，

由申请部门指定资产保管人按学校资产管理规定管理。

（二）公物仓资产调出流程

1.发布调剂信息。资产与采购管理处根据入仓资产及时

在学校OA办公系统资采之窗通知公告栏内发布资产信息。

2.提出资产领用申请。资产调入部门根据部门需求情

况，由部门资产管理员发起公物仓调剂平台资产领用申请流

程，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提交资产与采购管理处。

3.确定调剂意向。资产与采购管理处根据申请提交时间

先后，结合申请部门资产存量情况，综合考虑配置需求、调

剂成本等综合因素，确定调剂意向。

4.办理资产交接手续。资产调入部门根据资产与采购管

理处提供的公物仓资产交接明细清单与资产调出部门办理

资产验收交接手续。资产调出、调入部门双方在实物交接时，

应做好数量清点和验收工作，包括对主体、配件和附件，以

及必要的技术资料、保修卡和档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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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资产系统账务处理。资产验收交接后，资产调出部门

与调入部门应及时按规定在江苏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

息系统内做好资产调拨手续。

6.公布调剂结果。调剂完成后，资产与采购管理处在学

校OA办公系统资采之窗通知公告栏内对资产调剂结果进行

公布。

第八条 非入仓待调剂资产在移交前的管理工作仍由

原部门负责，纳入部门资产日常管理。各部门待调剂资产不

得在公共区域随意堆放丢弃，影响校园环境，占用消防通道。

第九条 资产与采购管理处必须定期对公物仓资产进

行盘点和清查，对下列状态的资产定期进行处置：

（一）不易存贮或可能长期闲置的资产；

（二）达到报废年限的资产；

（三）无修复价值的资产；

（四）经认定需要处置的其他资产。

公物仓资产的处置，由资产与采购管理处按学校国有资

产管理相关规定执行，处置收入按学校财务相关规定统一上

交财务处。

第十条 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、调换和私分公

物仓资产，如违反规定，应依法追究保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

的行政责任；造成资产损失的，应负相应赔偿责任；构成犯

罪的，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采购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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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江苏城乡建

设职业学院公物仓调剂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城建院资采

〔2021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4年11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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